
陕西杨凌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7•14”
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7 月 14 日 16 时 45 分许，杨陵区李台街道火炬创

业园 H 区 5 号厂房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触电事故，

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20 万元。

事故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示

范区安委办对此起事故实施挂牌督办。依据《安全生产法》和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

等法律法规，经杨陵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

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区总工会、李台街道办、李

台派出所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为成员的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

“7·14”触电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

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

“四不放过”的原则，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经调查认定：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7·14”一般触电事

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规作业不慎触电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07 月 23 日，注册地



位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城南路火炬创业园 H 区 5 号，注册资本

400 万 (元 )公司现有员工 26 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10403100059451。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金属包装容器、纸制品、塑料制品、

塑胶制品的生产、销售；包装品的印刷。

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某。家住湖南省隆回县荷香桥镇建

桥村。

该公司主要业务为奶粉罐的生产加工，生产厂房安装奶粉

罐生产线 2 条，其主要工序为裁剪、全检、焊接、外补涂料、

烘干、码垛等工序，包括对托盘的清洗、整理等辅助工作。

（本次事故发生在 2023 年 7 月 14 日下午的清洗托盘过程中）。

2.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注册地位于陕西省杨凌示范区神农路 16 号创业大厦 308

室，注册资本 22030.93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40358699382XA（营业执照见附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薛某某。加挂杨凌示范区创业服务中心牌子，是杨凌示范区

管委会直属管理公司。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杨凌示范区创业服务中心）现有孵化场地 5 个，主要包括创

业大厦、创新大厦、创业园标准厂房、畜牧企业孵化器和杨凌

示范区火炬创业园（杨凌食品加工中小企业园）。杨凌示范区

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杨凌示范区创业服务中心）以创业



中心为主体，创投公司、技术服务平台为两翼，核心孵化器、

专业孵化器和毕业企业发展园区（火炬创业园）“三位一体”

的“三级孵化”体系，为入孵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创业空间服务；科技中介

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

服务；物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销售代理；创业投资

（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办公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

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作为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公司下

辖火炬园的入园企业，承租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

司 H 区 5 号厂房，双方签订有入园厂房租赁合同。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够重视，新入职员工三级安全

教育培训学时不足，考核不规范。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

规范，未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无企业负责人

带班检查记录，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未按照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编制应急预案，企业主要负责人未经

安全培训考核合格，未取得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合格证书。

2.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火炬园



区管理单位）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与陕西玖益包

装有限公司（承租单位）与入驻企业每年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

任书，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定期对园区企业检查，但未

建立隐患排查台账，未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三）事故发生经过

7 月 14 日 16 时 45 分许，杨凌示范区火炬园陕西玖益包装

有限公司普工马某与另一名普工（女）焦某某使用高压水枪共

同清洗包装箱底座，工作期间休息，马某先上了厕所，后另一

名女职工焦某某也上了厕所，在该女职工返回清洗通道时发现

马某已躺倒在地上，紧急呼喊人员实施救援，拔打 120 急救电

话，120 到达后现场确认无生命体征。随后经公安刑侦部门现

场勘察及法医检验，确认死者符合电击死亡特征。

（四）事故现场情况

1.现场勘查情况

2023 年 7 月 14 日下午公安机关现场勘察的情况，死者

（马某）头西脚东仰卧位，左手掌食指、中指远指节，小指近

指间关节可见明显，掌部 4.5*2.2cm,食指腹侧 2.2*1.3cm,小指

近指间关节 0.5*0.4cm,以上均为电流斑痕迹（见图 1），头部

下方地面擦蹭血迹，头枕部可见长约 3cm、深约 0.5cm 不规则

挫裂伤口，身穿白色体恤，蓝色牛仔裤，黑色布鞋，鞋底浸水

湿透（见图 2）。超高压清洗机电源插头仍插在插板上，插板

侧卧放在地面。



图1 马某左手掌部电流斑痕迹 图2 死者马某电击倒地现场图

2.现场临时用电情况

经调查，7 月 14 日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杨凌示范区火炬

园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一名普工马某，使用高压水枪与女职

工焦某某共同清洗托盘，将一个白色两插位插座悬挂在器材修

理房侧墙边并将超高压水枪插头插在该插座上。(见图 3)该白

色两插插座由一般固废暂存照明 (动力)配电箱接线端子引出，

漏电保护器接线不正确，未接入 PE 线至地排。

图3 事故现场使用的白色两插位插座



图 4 事故发生单位平面图

图5 事故现场漏电保护器接线不正确，未接入PE线至地排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情况

本次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死亡人员信息如下：

马某，男，27 岁，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龙门村三组，



公民身份号码：610431199508050617。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1986)计算，本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20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流转情况

事故发生后，尤某立即叫来张某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

110 救助（首先约 16 点 46 分拨打杨凌示范区医院急救电话，

再次约 16 点 51 分拨打杨凌朝阳医院电话，约 17 点 04 分拨打

110 电话，朝阳医院救护车约在 17 点到，朝阳医院救护车到达

现场后玖益包装公司现场人员拨打电话让示范区医院救护车返

回，待朝阳医院救护车走后，现场人员又拨打示范区医院电话，

杨凌示范区医院约在 17 点 50 分到）。张某约在 17 点 01 分拨

打公司总经理郑某某电话告知已发生的事故，郑某某接到电话

后安排张某等同事做好相关工作（因郑某某在长沙出差）。

2023 年 7 月 14 日 18:50 杨陵区应急管理局值班人员接到示范

区应急管理局电话后立即向区政府办报告，并立即去现场调查，

于 7 月 15 日 10：30 向杨凌示范区应急管理局续报了该起亡人

事故。示范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向示范区管委会、

省应急管理厅上报事故信息。7 月 15 日 10：30，杨凌示范区应

急管理局将事故情况书面报至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

理厅并跟进续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企业。焦某某发现马某躺地上后，立即叫来同事尤某

和周某，周某第一时间对马某进行了心肺复苏急救，尤某立即

叫来张某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 110 救助（首先约 16 点 46

分拨打杨凌示范区医院急救电话，再次约 16 点 51 分拨打杨凌

朝阳医院电话，约 17 点 04 分拨打 110 电话，杨凌朝阳医院救

护车约在 17 点到，杨凌示范区医院约在 17 点 50 分到），同时

紧接着张某协助周某进行急救。

相关部门。7 月 14 日 18 时 10 分，李台派出所民警接到报

警，民警赶到现场后立即参与秩序维护并配合救援，封控事故

现场。李台派出所与法医开展现场勘验等工作，并安排法医赶

到医院进行尸表检验，并扣押了现场的超高压清洗机。区应急

局、李台街道办均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指导企业做好应急

处置和善后工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杨凌朝阳医院救护车约在 17 点到，杨凌示范区医院约在

17 点 50 分到，杨凌朝阳医院救护车约在 17 点到，医生出诊证

明：患者头部可见出血。无表情，无血压，心肺听诊未发现任

何声音，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猝死。截至 7 月 17

日，善后处置工作全部结束。

此次事故组织救援及时，未发生因救援造成次生灾害的情

形。事故发生后，区应急局立即向区政府和示范区应急局上报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nEH95AJL0BF-XOfUWDRV4LPXx6gK5YJQvHE6vVRmvlLQkWGJwLo5W6RmHIUFgw&wd=&eqid=8744ec5d0000b8d60000000664d581f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nEH95AJL0BF-XOfUWDRV4LPXx6gK5YJQvHE6vVRmvlLQkWGJwLo5W6RmHIUFgw&wd=&eqid=8744ec5d0000b8d60000000664d581f9


了事故情况。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与亡者家属代表及时达成

了民事赔偿，事故善后事宜得到妥善处理。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能够及时调度医疗、公安、应急等

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共享较为

畅通，较好的做到事故信息通报、事故现场及周边社会秩序的

管理，妥善处理遇难者善后事宜，安抚遇难者家属，较好的履

行了各部门职责。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的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杨凌示范区火炬园

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普工马某冲洗托盘时穿着布鞋作业过程

中逐渐被水浸透；冲高压水枪引入电源漏电保护器接线不正确，

未接入 PE 线至地排发生了电击伤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检测检验和鉴定情况

尸检情况：根据杨凌示范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提供《法医

学尸体检验记录》(马某) ，可排除捂压口鼻、扼压颈部致机械

性窒息死亡，排除机械性损伤死亡，排除颅脑外伤死亡；马某

左手掌电流斑，确定为电击伤致死。

（三）事故的间接原因

1.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够重视，部分新入职员工三级



安全教育培训学时不足，考核不规范。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不规范，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无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记录，消除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编制应急预案，企业主要负责人未经安全培训考核合格，未取

得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合格证书。

2.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租赁单

位）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与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

司（承租单位）与入驻企业每年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未

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定期对园区企业检查但未建立隐患排

查台账，未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3.郑某某：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保证安全

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未组织建立双重预防机制，督促、检查安

全生产工作不到位。

4.周某：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不到位，危险源辨识和

评估不全面、针对性不强，未按要求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未及时组织修订应急救援预案，未组织针对性应急演练。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相关单位

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淡薄，未进行

过系统的安全风险辨识与分析，尚未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控制机制；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

位，员工安全意识淡薄，部分新入职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学

时不足；未按照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未开展针对性的触电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二）地方政府、有关监管部门

1.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对园

区企业的安全监管职责，未明确各自安全生产职责，安全检查

不全面，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不够。

2.李台街道办：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

日常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存在漏洞。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 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1人)

1.马某，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员工，事故当天未穿戴绝

缘胶鞋，配戴绝缘手套，导致发生触电事故。鉴于其已在事故

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 (2人) 和责任单位 ( 1家 )的

行政处罚建议

1.郑某某，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该公司全

面工作，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履行安全生产领导职责不

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四、五项之规定，建议：由杨陵区

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1
第

一项之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40%的罚款。

2.周某，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兼职安全管

理人员，分管生产车间。履行安全生产领导职责不力，对分管

部门存在作业活动安全管控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

定，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六条
2
之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20%的罚款。

3.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淡薄，未进

行过系统的安全风险辨识与分析，尚未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控制机制；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

到位，员工安全意识淡薄，5名新入职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学时不足；未按照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未开展针对性的触电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以上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四十一条、八十一

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

条
3
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处罚。

（三）对其他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对园区企业履行监

管职责不到位，未明确各自安全生产职责，安全检查不全面，

安全生产监管存在盲区。建议：由示范区纪工委对企业主要负



责人、安全监管负责人及物业部负责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

向示范区管委会作出书面检查。

李台街道办：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日

常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存在漏洞。建议：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是陕西玖益包装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安

全管理流于形式，公司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对车间人员疏于管理，

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应急救

援知识和技能缺乏，未采取与作业场所相适应的符合国家标准

要求的安全保护措施，维修人员未对用电设备及电源线路进行

认真检查，作业过程中高压水枪漏电，发生触电导致死亡。

二是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履行安全监管责

任不到位，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足，工作主动性不强，未深

入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不深不细，对承租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检查、督促整改不到位。

三是李台街道办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履行安全生产属地

监督管理不严，安全监督管理力量不足，安全隐患排查质量不

高。

七、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汲取教训，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陕西玖益包装有限

公司一要开展生产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二要修订和完善公司生产安全管理制度，并教育培训并落实。

三要组织制定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并按规定进行演练；四要持

续改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

设；五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术

能力；六要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要督促和跟踪整改，及时

消除事故隐患，避免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七要全面提升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切实把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二）压实各级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一是杨凌示范区创新

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要进一步落实园区公司监管责任，牵头完

善工业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所管辖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

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及时

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落实。二是

李台街道要举一反三，加强对辖区内企业排查检查，特别是事

故多发、易发的行业，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督促企业切实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保障心中有数。

（三）强化安全宣传教育。要进一步健全行业主管部门和

属地管理部门的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制度，完善安全宣传教育培

训体系，采取多种有效途径和形式，提升有关人员的完全监管

能力。对企业针对风险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安全宣传教

育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提高从业人员技术水平、自救互救、

自我保护和事故防范能力，增强全员安全意识，营造良好安全

的环境。



（四）加强培训，提升人员安全意识。陕西玖益包装有限

公司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建立健全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

核心的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置，明确安全

生产工作职责，强化教育培训工作，确保人员入厂的三级教育

落实到位，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切实有效、有针对性。企业主要

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在抓生产抓进度的同时，始终要把安全放

在第一位。要加强对作业人员要加强岗前安全培训，加强案例

示警和典型事故案例分析，提升作业人员的风险意识。加强应

急救援演练，提高应急救援处置能力，严禁盲目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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